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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7956的本部分的第4章、第6章和7.1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GB7956《消防车》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
本部分为GB7956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消防车泵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苏琳、万明、王志辉、蒋旭东、田永祥、傅建桥、殷伟德、邹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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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1 范围

GB7956的本部分规定了泡沫消防车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泡沫消防车。
本部分不适用于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和高倍泡沫消防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181 漆膜颜色标准

GB4351.1—2005 手提式灭火器 第1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

GB6245—2006 消防泵

GB7956.1—2014 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19156 消防炮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6245和GB795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

了GB7956.1—2014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泡沫消防车 foamfirefightingvehicle
主要装备车用消防泵、水罐、泡沫液罐和水-泡沫液混合设备的消防车。
[GB7956.1—2014,定义3.1.3]

3.2 
泡沫比例混合器 foamproportioner
通过负压或正压供给泡沫液,使泡沫液和水按一定比例混合的装置。

3.3 
车用泡沫系统 foamsystem
将泡沫液、水与空气充分混合产生泡沫实施灭火的系统,由安装在消防车上的泡沫比例混合器、泡

沫产生或喷射装置、专用组件(如泡沫液罐、泡沫液泵)及管路等组成。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泡沫消防车(以下简称“泡沫车”)除应符合GB7956.1—2014的通用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本部分

的要求。
1

GB7956.3—2014



4.2 整车要求

4.2.1 一般要求

4.2.1.1 燃油箱容量应满足泡沫车行驶100km后在消防车额定流量和出口压力下连续工作2h。

4.2.1.2 主操作面板区域离地1.2m以上不应有大于65mm的出水口。
4.2.1.3 泡沫车应有手控发动机转速控制器,控制器操作机构便于操作,并能保持稳定的发动机转速,
操作人员在消防泵操作处应能看清所有压力显示装置、消防泵转速表以及其他指示器。
4.2.1.4 泡沫车各自动控制机构应有手动应急措施。
4.2.1.5 操作面板上消防泵出口和进口压力表联接处应提供测试用连接管,接口规格为 M10×1.5mm
的外螺纹,螺纹长度不小于15mm,接口位置应便于外接压力表的安装,并标注标识。

4.2.2 操作说明和标识

4.2.2.1 操作说明和标识应包括以下内容:
———消防泵额定流量和出口压力数值及操作说明;
———选用泡沫的类别(适用时)及混合比;
———消防泵出口压力显示(精度不低于2.5级);
———消防泵进口压力显示(精度不低于2.5级);
———消防泵转速显示及累计工作时间显示;
———水罐和泡沫液罐的液位显示;
———发动机水温显示;
———发动机机油温度显示;
———仪表板照明灯和开关;
———紧急停止按钮;
———冲洗标识和开关位置;
———面板上仪表及开关的用途说明牌。

4.2.2.2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的控制调节应安装在操作仪表板处,便于人员操作。
4.2.2.3 操作面板上应有水、泡沫管路系统简图及基本操作说明。
4.2.2.4 在水罐注水口处应设有“水罐注水口”字样的标牌,标牌应永久性固定。
4.2.2.5 在泡沫罐加液口处或邻近位置应设有 “泡沫罐注液口”字样的标牌。在明显位置处应注明可

使用的泡沫液类型,并用红色字体注明“不要将不同类型、不同企业的泡沫液混装”的警告性文字。标牌

应永久性固定。

4.3 底盘改制要求

4.3.1 泡沫车的底盘改制应符合GB7956.1—2014中5.4的要求。

4.3.2 当罐体直接安装在底盘上时,应保证罐体与底盘弹性联接且不与底盘直接接触。

4.4 消防水力系统要求

4.4.1 消防泵

4.4.1.1 选用的车用消防泵(以下简称“消防泵”)应符合GB6245—2006的相关规定。

4.4.1.2 消防泵放余水装置应操作方便,并应直接将余水排出车外。
4.4.1.3 消防泵与发动机功率匹配应:

———消防泵额定工况的轴功率与发动机额定功率之比:汽油机不应大于55%;柴油机不应大

于60%;
2

GB7956.3—2014



———取力器的增速比不大于1.5。

4.4.2 消防管路

4.4.2.1 一般要求

4.4.2.1.1 所有消防管路应采用耐腐蚀材料或采取防腐蚀措施。

4.4.2.1.2 管路布置应便于消防泵及传动机构的维护和保养。

4.4.2.1.3 消防管路应用不同颜色区分,消防泵进水管路及水罐至消防泵的输水管路应为GB/T3181
规定的G05深绿色,泡沫罐与泡沫液泵或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输液管路应为GB/T3181规定的Y08深

黄色,消防泵出水管路应为GB/T3181规定的R03大红色。

4.4.2.2 消防泵进水管路

4.4.2.2.1 当消防泵进水口设在侧面时,应在车辆两侧均设进水口。单侧进水口应满足泡沫车额定压

力和流量的要求。

4.4.2.2.2 额定流量不小于100L/s的泡沫车进水管路应设置阀门。

4.4.2.2.3 进水管路应保证45s内能够放尽进水管路内的余水。

4.4.2.2.4 消防泵的每个进水口和吸水管之间应安装抗腐蚀滤网,滤网的过流面积不应降低消防泵的

额定压力和流量。滤网上的孔不应通过:
———对于额定流量不大于30L/s的消防泵,为大于或等于8mm的颗粒;
———对于额定流量大于30L/s的消防泵,为大于或等于13mm的颗粒。

4.4.2.2.5 进水管路在0.8MPa静水压下不应出现管路漏水、冒汗、密封件渗漏等现象;在1.2MPa静

水压下不应破裂,不应产生影响正常使用的永久变形。

4.4.2.2.6 泡沫车应配置吸水管,每车携带的吸水管长度不应小于8m。

4.4.2.3 消防泵出水管路

4.4.2.3.1 出水管路的通径和数量应保证泡沫车在额定工况下的出水流量。

4.4.2.3.2 出水管路最低处应保证45s内能够放尽出水管路内的余水,放余水应便于操作。

4.4.2.3.3 出水口中心离地高度大于1.2m时,出水口应向下倾斜,且离操作踏板上平面的高度应不大

于1.2m。

4.4.2.3.4 出水管路应安装可关闭出水管路和消防泵连接的止回阀。

4.4.2.3.5 出水管路应经静水压密封试验,试验压力为出水管路承受的最大工作压力值的1.1倍。试验

后,管路及各连接处不应出现渗漏。

4.4.2.3.6 出水管路应经静水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出水管路承受的最大工作压力值的1.5倍。试验

后,不应出现明显变形和结构破坏。

4.4.2.3.7 在出水管路最大工作压力下,手动启闭的出水阀开启和关闭力不应大于200N(不使用辅助

装置)。非手动启闭的出水阀按正常操作方法可开启和关闭。当出水管路中没有压力时,手动启闭的出

水阀开启和关闭力不应大于50N。

4.4.2.3.8 出水阀应有指示启闭方向的指示标牌,在出水阀操作位置可见处应有“缓慢打开出水阀”的
警示标牌,出水阀结构上应保证从开启至最大开度的时间应大于5s。

4.4.2.4 水罐至消防泵的输水管路

4.4.2.4.1 水罐至消防泵的输水管路上应设置阀门且操作方便,泡沫车额定流量大于60L/s时不应采

用手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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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2 当水罐内输水管路的进口设置在排污孔邻近部位时,应保证污物不进入消防泵内。

4.4.2.4.3 输水管路进口应设置滤网,并应满足泡沫车额定工况要求。

4.4.2.4.4 额定流量不大于100L/s的泡沫车,水罐至消防泵的输水管路应能保证抽取罐容量90%以

上的水,额定流量大于100L/s的泡沫车,水罐至消防泵的输水管路应能保证抽取罐容量85%以上

的水。

4.4.2.5 泡沫罐至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输液管路

4.4.2.5.1 泡沫罐至泡沫液泵或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输液管路应能抽取罐容量95%以上的泡沫液。

4.4.2.5.2 泡沫罐输液管路通径应满足泡沫比例混合器的最大流量要求,并在大气压力为101kPa下,
承受85kPa真空度5min,不应有渗漏和肉眼可见的变形。泡沫液输液管路进口应装有滤网。

4.4.3 水罐和泡沫液罐

4.4.3.1 罐体要求

4.4.3.1.1 泡沫车罐容积大于或等于12m3 时,容积误差不应超过±2%;容积小于12m3 且不小于

1m3 时,每减少1m3,其误差绝对值增加0.1%;容积小于1m3 时,容积误差不应超过10%。

4.4.3.1.2 罐体和阀门应采用防腐材料或经过防腐处理。

4.4.3.1.3 罐容积超过2m3,罐内应设防荡板,罐容积超过3m3,罐内应设纵向防荡板,防荡板隔出的

单腔容积不应大于2m3。

4.4.3.1.4 容积大于1m3 的罐顶部应设置可供人员进出的人孔及人孔盖,人孔直径不小于0.4m。水

罐人孔盖在罐内压力超过0.1MPa时可自动卸压。

4.4.3.1.5 水罐和泡沫液罐最低处应设置排污孔,排出的淤物不应接触车身或底盘零部件。

4.4.3.1.6 水罐和泡沫液罐应设置液位或液量的指示装置。

4.4.3.1.7 水罐和泡沫液罐应能承受0.1MPa的静水压力。经0.1MPa静水压强度试验,罐体两侧面

不应出现明显残余变形,相连接的管道、阀门均不许有渗漏。

4.4.3.1.8 泡沫液罐应设置呼吸口,呼吸口应保证正常输送泡沫液。

4.4.3.2 注液装置

4.4.3.2.1 消防泵至水罐的注水管路应设置阀门,阀门应方便操作。注水管路通径不应小于65mm,管
路中不应有积水。

4.4.3.2.2 从车辆外部向水罐注水的管路通径不应小于65mm,管路应保证罐内水不会倒流,管路中不

应有积水。注水口应加防护盖。

4.4.3.2.3 泡沫液泵至泡沫液罐间的注液管路应设置不锈钢阀门,阀门应便于操作。注液管路应采用

壁厚不小于1.5mm的不锈钢管,通径不小于40mm。

4.4.3.2.4 泡沫罐注液口应有保护盖。

4.4.3.3 溢水装置

应在水罐内设置通大气的溢水管路,溢水管路直径不小于水罐与消防泵间输水管路直径的30%。
溢水管路应高出罐顶。

4.4.4 车用泡沫系统

4.4.4.1 车用泡沫系统一般要求

4.4.4.1.1 泡沫炮或泡沫/水两用炮、泡沫液泵和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过流表面应使用抗泡沫液腐蚀的材

4

GB7956.3—2014



料或涂层。

4.4.4.1.2 车用泡沫系统应设冲洗装置,冲洗装置应避免在冲洗过程中水流回泡沫液罐或水罐。

4.4.4.1.3 车用泡沫系统应有外吸泡沫液接口和联接软管,二者的拆装应方便。

4.4.4.1.4 在车用泡沫系统中应设有防止水倒流入泡沫液罐的措施。

4.4.4.1.5 车用泡沫系统在以系统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流量运行时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不应有渗

漏现象。

4.4.4.1.6 车用泡沫系统的混合比精度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车用泡沫系统混合比精度要求

泡沫液

混合比
≤1% 3% 6% >6%

精度要求 设定值×(1.0~1.4)% (3.0~4.0)% (6.0~7.0)% 设定值×(1.0~1.1)%

4.4.4.2 泡沫比例混合器

4.4.4.2.1 标志牌

泡沫比例混合器应设置有下列内容的永久性标志牌:
———产品名称与型号;
———泡沫比例混合器泡沫混合液流量与进口压力范围;
———适用的消防泵流量与压力范围;
———混合比;
———泡沫液类型;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日期。

4.4.4.2.2 液流方向

在泡沫比例混合器外壳明显位置以箭头表示液流方向。

4.4.4.2.3 主要性能指标

企业应提供泡沫比例混合器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进口工作压力范围、流量范围,混合比精度等,并
应符合4.4.4.1.6的要求。

4.4.4.2.4 静水压密封、强度要求

4.4.4.2.4.1 比例混合器应经静水压密封试验,试验压力为规定最大工作压力值的1.1倍。试验后,比
例混合器壳体及各连接处不应出现渗漏。

4.4.4.2.4.2 比例混合器应经静水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规定最大工作压力值的1.5倍。试验后,比
例混合器壳体及各连接管路不应出现明显变形和结构破坏。

4.4.4.2.5 负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

4.4.4.2.5.1 在大气压力为101kPa下,负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在85kPa真空度条件下,1min内真空

度的降低数值应不大于0.5kPa。

4.4.4.2.5.2 负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进、出口的压力差应不大于进口工作压力的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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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2.6 正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

4.4.4.2.6.1 正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的泡沫液泵应符合GB6245—2006第7章的规定。

4.4.4.2.6.2 泡沫液泵的动力源和驱动装置应能保证供泡沫液泵正常工作。

4.4.4.2.6.3 泡沫液泵的工作压力和流量应与比例混合器的工作压力和流量范围相适应。

4.4.4.2.6.4 泡沫液泵应设有泄压阀,泄压阀在供泡沫液泵最大工作压力的1.1~1.5倍范围内能自动

泄压。

4.4.4.2.6.5 当泡沫罐内液体剩余量达到标称容量的4%~6%范围内时,泡沫液泵应能自动停机。

4.4.4.3 消防炮

4.4.4.3.1 泡沫车配备的泡沫炮或泡沫/水两用炮喷射性能应符合GB19156的规定。

4.4.4.3.2 消防炮装车后,俯角不应小于7°。

4.4.4.3.3 车顶炮的进水管路应设置控制启闭的阀门。

4.4.4.3.4 车顶炮应有锁紧机构和支撑机构,车前炮应有锁紧机构,锁紧机构能够在消防炮喷射时将炮

锁止在任何俯仰和回转角度,支撑机构在泡沫车行驶时能够可靠支撑消防炮。

4.4.4.3.5 消防炮为无线遥控时,消防炮的遥控信号不应对消防车其他控制系统和通讯系统的工作造

成干扰。

4.4.5 泡沫车最大真空度及密封性

在大气压力为101kPa下,消防车引水装置所能形成的最大真空度应不小于85kPa。引水系统的

密封性在最大真空度条件下,1min内真空度的降低数值应不大于2.6kPa。

4.4.6 引水时间、最大吸深时泵的性能要求

4.4.6.1 在大气压力101kPa、水温20℃下时,泡沫车的最大吸深不应小于7m。引水时间应符合表2
的要求。

表2 7m吸深时引水时间

额定流量

L/s

引水时间

s

≤80 ≤60

>80 ≤100

4.4.6.2 在最大吸深时,消防泵的流量和出口压力应满足表3的规定。

4.4.7 泡沫车连续运转要求

泡沫车6h连续运转试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在连续运转试验过程中,发动机转速不应超过发动机的额定转速;
———发动机无异响、过度振动、漏水、漏油、漏气等异常现象;
———发动机出水温度小于90℃;
———发动机机油温度小于95℃;
———变速器及功率输出装置的润滑油温度应小于100℃;
———功率输出装置的输出轴轴承座温度应小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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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7m吸深时泵的性能

消防泵形式 流量 出口压力

低压、中低压、高低压消防泵 低压额定值的50% 不小于低压额定值

中压消防泵

高压消防泵
额定值的50%

不小于额定值

不小于额定值

4.4.8 泡沫车超负荷运转要求

进行超负荷运转试验,发动机和消防泵应工作正常,无过度振动、漏油等现象。

4.5 仪器、仪表的要求

4.5.1 泡沫车的仪器、仪表应符合GB7956.1—2014中5.6的规定。

4.5.2 泡沫车显示负压的真空表应选用压力真空联用表。

4.6 器材摆放、固定和配备

4.6.1 器材的摆放和固定应符合GB7956.1—2014中5.10、5.11的规定。

4.6.2 泡沫车配备的器材、附件应不低于表4的规定。

表4 器材配备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消防水带 m

Q≤30L/s 200 ϕ65mm

30L/s<Q≤60L/s 320

Q>60L/s 400

ϕ80mm,带中压输出的需配

200mϕ65mm水带

2 消防枪

直流水枪 支 2 ϕ16mm或ϕ19mm

导流式直流喷雾水枪 支 2

泡沫枪 支 2

3 干粉灭火器 具 1 8kg,ABC干粉

4 泡沫外吸管及扳手 套 1

5 集水器 件
Q≤60L/s 1

Q>60L/s 2
按相应压力等级配置

6 分水器 件
Q≤60L/s 2

Q>60L/s 3
按相应压力等级配置

7 吸水管扳手 个 2

8 橡皮锤 个 1

9 地上消火栓扳手 件 1 根据地域要求进行合理配置

10 地下消火栓扳手 件 1 根据地域要求进行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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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1 消防梯 架 1 ≥6m

12 异径接口 个 出水口数量 每个出水口配备1个异径接口

13 护带桥 副 2

14 水带包布 件 8

15 水带挂钩 件 8

16 消防斧 件 1

17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只 2

18 破拆工具 套 1
包括剪扩器、开门器、绝缘剪。

选配,液压源为双路双输出

19 空气呼吸器 套 乘员数 不含驾驶员,选配

20 手抬泵 台 1 选配

21 移动式排烟机 台 1 选配

22 消防吸水管 m ≥8

23 吸水管滤水器 只 每8m吸水管配备一只

  注:表中“Q”表示“消防泵额定流量”。

4.7 警报灯具

警报灯具性能应符合GB7956.1—2014中5.7.28~5.7.31的要求。

4.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4.8.1 泡沫车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资料:
———底盘操作手册;
———底盘维修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底盘合格证;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泡沫车电气原理图;
———泡沫车使用说明书;
———泡沫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泡沫车合格证;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泡沫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所配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4.8.2 泡沫车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消防装置的专用工具。

4.8.3 泡沫车应随车配置全套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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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基本要求试验

试验按GB7956.1—2014第6章的相关内容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GB7956.1—2014第5
章的相关要求。

5.2 整车要求试验

5.2.1 一般要求试验

5.2.1.1 泡沫车在满载条件下行驶100km后,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在3m吸深下,将吸水管接在

消防泵进口并放入水中,启动发动机并接合消防泵,并在额定工况下连续工作2h,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4.2.1.1的要求。当试验条件不是标准环境条件时,应按 GB6245—2006中10.4.1的规定进行

修正。

5.2.1.2 检查泡沫车操作面板侧的出水口,并用卷尺测量其直径和离地高度,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4.2.1.2的要求。

5.2.1.3 检查泡沫车的手控发动机转速控制器,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1.3的要求。

5.2.1.4 检查泡沫车各自动控制机构,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1.4的要求。

5.2.1.5 检查操作面板上消防泵出口和进口压力表联接处的测试用连接管,用游标卡尺测量连接螺纹

直径和长度,用螺纹规测量螺距,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2.1.5的要求。

5.2.2 操作说明和标识试验

5.2.2.1 目测检查操作面板上的指示或显示,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2.1的要求。

5.2.2.2 目测检查泡沫比例混合系统的控制调节装置的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2.2的要求。

5.2.2.3 目测检查操作面板上的水、泡沫管路系统简图及基本操作说明,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2.3的

要求。

5.2.2.4 检查水罐注水口,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2.4的要求。

5.2.2.5 检查泡沫液加液口处或邻近位置的标牌和文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2.2.5的要求。

5.3 底盘改制试验

5.3.1 按照GB7956.1—2014中6.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1的要求。

5.3.2 检查罐体与底盘的联接方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2的要求。

5.4 消防水力系统试验

5.4.1 消防泵试验

5.4.1.1 查阅泡沫车选用消防泵的相关资料,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1.1的要求。

5.4.1.2 检查消防泵的放余水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1.2的要求。

5.4.1.3 查阅企业设计资料中消防泵与发动机的匹配参数,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1.3的要求。

5.4.2 消防管路试验

5.4.2.1 一般要求试验

5.4.2.1.1 检查消防管路的材质或防腐措施,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2.1.1的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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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2 目测检查所有消防管路的布置情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2.1.2的要求。

5.4.2.1.3 目测检查所有消防管路的颜色,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2.1.3的要求。

5.4.2.2 消防泵进水管路试验

5.4.2.2.1 目测检查消防泵进水口位置。泡沫车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在3m吸深下,将连接好滤

水器的吸水管接在消防泵进口并放入水中,启动发动机并接合消防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2.2.1
的要求。当试验条件不是标准环境条件时,应按GB6245—2006中10.4.1的规定进行修正,检查消防

泵压力和流量。

5.4.2.2.2 检查额定流量大于100L/s的泡沫车进水管路的阀门,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2.2.2的

要求。

5.4.2.2.3 消防泵运转结束后,放尽水管路余水,用秒表测定放尽余水的时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4.2.2.3的要求。

5.4.2.2.4 目测检查消防泵的每个进水口和吸水管之间的滤网,用游标卡尺测量过流断面处滤网孔尺

寸,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2.4的要求。

5.4.2.2.5 试验时将各进、出水口封闭,用试压泵向管内压水,达到试验压力后保持3min,判断试验结

果是否符合4.4.2.2.5的要求。

5.4.2.2.6 用卷尺测量吸水管长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2.6的要求。

5.4.2.3 消防泵出水管路试验

5.4.2.3.1 消防车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将吸水管接在消防泵进口并放入水中,各出口和流量计相连,
启动消防泵,在额定工况下运转,待运转稳定后测量泵的流量和压力,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3.1的

要求。

5.4.2.3.2 消防泵运转结束后,放出水管路余水,用秒表测定放尽余水的时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4.2.3.2的要求。

5.4.2.3.3 用卷尺测量出水口中心离地高度,目测检查出水口倾斜方向,用卷尺测量出水口中心离操作

踏板上平面的高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3.3的要求。

5.4.2.3.4 目测检查出水管路的止回阀安装,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3.4的要求。

5.4.2.3.5 将消防泵出口止回阀后的出水管路注满水,排除残余空气,关闭出水阀,用试压泵向管路内

缓慢加压至规定试验压力,保持3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3.5的要求。

5.4.2.3.6 将消防泵出口止回阀后的出水管路承压零件注满水,排除残余空气,关闭出水阀,用试压泵

向管路内缓慢加压至规定试验压力,保持3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3.6的要求。

5.4.2.3.7 手动启闭的出水阀,在出水管路最大工作压力下,在出水阀操作手柄顶端施加操作力,用拉

力计测量开启和关闭力大小。当出水管路中没有压力时,在出水阀操作手柄顶端施加操作力,用拉力计

测量开启和关闭力大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3.7的要求。

5.4.2.3.8 检查消防泵出水管路的出水阀及指示标牌、警示标牌,并用秒表测量阀门完全打开所用时

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3.8的要求。

5.4.2.4 水罐至消防泵的输水管路试验

5.4.2.4.1 检查水罐至消防泵的输水管路阀门,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2.4.1的要求。

5.4.2.4.2 目测检查水罐内输水管路的进口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4.2.4.2的要求。

5.4.2.4.3 目测检查输水管路进口滤网。使用罐内供水,把各出口和流量计相连,启动消防泵,在额定

工况下运转,待运转稳定后测量泵的流量和压力,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4.3的要求。

5.4.2.4.4 当车辆水平时,将水罐内灌满水,测量总重,启动消防泵,在泡沫车额定压力和流量下,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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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向消防泵供水,待水罐不能供水后停止,测量总重,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4.4的要求。

5.4.2.5 泡沫液罐至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输液管路试验

5.4.2.5.1 将泡沫罐内灌满泡沫,启动泡沫液泵,待泡沫罐不能供液后停止,测量抽出的泡沫液重量,判
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5.1的要求。

5.4.2.5.2 目测检查输液管路进口滤网。把输液管路出口和流量计相连,泡沫比例混合器在最大工况

下运转,待运转稳定后测量流量和压力。输液管路进口与真空泵相连接,封闭其他开口,开启真空泵抽

真空至85kPa,关闭真空泵,测定5min内真空度下降值。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2.5.2的要求。

5.4.3 水罐和泡沫液罐试验

5.4.3.1 罐体要求试验

5.4.3.1.1 用称重法测量泡沫车罐容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1.1的要求。

5.4.3.1.2 选取200mm×200mm的罐体材料样品,按照GB4351.1—2005中7.7.1规定进行盐雾试

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1.2的要求。

5.4.3.1.3 检查罐内防荡板设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1.3的要求。

5.4.3.1.4 目测检查人孔及人孔盖,用卷尺测量人孔直径。关闭人孔盖,将水罐注满水,封闭各出入口,
用试压泵向罐内缓慢加压至规定试验压力,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1.4的要求。

5.4.3.1.5 目测检查水罐和泡沫液罐排污孔,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1.5的要求。

5.4.3.1.6 目测检查水罐和泡沫液罐的液位或液量的指示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1.6的

要求。

5.4.3.1.7 将水罐和泡沫液罐注满水,分别封闭水罐和泡沫液罐各出入口,用试压泵向罐内缓慢加压至

规定试验压力,保持3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1.7的要求。

5.4.3.1.8 目测检查泡沫罐呼吸口,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1.8的要求。

5.4.3.2 注液装置试验

5.4.3.2.1 目测检查消防泵至水罐注水管路内的阀门,用卷尺测量注水管路通径,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4.4.3.2.1的要求。

5.4.3.2.2 用卷尺测量从车辆外部向水罐注水的管路通径,向水罐内注满水,目测检查管路情况,目测

检查注水处的防护盖,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2.2的要求。

5.4.3.2.3 检查泡沫液泵至泡沫液罐间的注液管路阀门。用游标卡尺测量注液管路壁厚和通径,核查

注液管路材质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2.3的要求。

5.4.3.2.4 目测检查泡沫罐注液口的密封保护盖,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2.4的要求。

5.4.3.3 溢水装置试验

目测检查水罐内的溢水管路,用卷尺测量溢水管路尺寸,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3.3的要求。

5.4.4 车用泡沫系统试验

5.4.4.1 车用泡沫系统一般要求试验

5.4.4.1.1 检查泡沫系统管路、泡沫炮或泡沫/水两用炮、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过流表面,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4.4.4.1.1的要求。

5.4.4.1.2 检查泡沫系统内的冲洗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1.2的要求。

5.4.4.1.3 检查泡沫系统的外吸泡沫液接口和联接软管,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1.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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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1.4 目测检查泡沫系统中的防倒流装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1.4的要求。

5.4.4.1.5 泡沫系统在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流量下运行,保持稳定运行3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4.4.1.5的要求。

5.4.4.1.6 车用泡沫系统精度试验方法如下:
用滴管取试验用1%型B类泡沫液,分别向3只100mL的量筒内滴入1mL、2mL、3mL泡沫液,

然后将试验用水加入各量筒至100mL,制成1%、2%、3%标准浓度的混合液,充分混合,分别用折光仪

读出折光系数,在坐标纸上做出折光系数与混合液浓度的标定曲线。待所接泡沫析出混合液后,用同一

折光仪测出析出液体的折光系数,将此折光系数与标定曲线进行对比即可确定所接泡沫样本的混合比,
其结果应符合4.4.4.1.6的规定。如采用电导率仪测试,其标定和比对方式同A类泡沫液。

用滴管取试验用3%型B类泡沫液,分别向3只100mL的量筒内滴入1mL、3mL、5mL泡沫液,
然后将试验用水加入各量筒至100mL,制成1%、3%、5%标准浓度的混合液,充分混合,分别用折光仪

读出折光系数,在坐标纸上做出折光系数与混合液浓度的标定曲线。待所接泡沫析出混合液后,用同一

折光仪测出析出液体的折光系数,将此折光系数与标定曲线进行对比即可确定所接泡沫样本的混合比,
其结果应符合4.4.4.1.6的规定。

用滴管取试验用6%型B类泡沫液,分别向3只100mL的量筒内滴入3mL、6mL、9mL泡沫液,
然后将试验用水加入各量筒至100mL,制成3%、6%、9%标准浓度的混合液,充分混合,分别用折光仪

读出折光系数,在坐标纸上做出折光系数与混合液浓度的标定曲线。待所接泡沫析出混合液后,用同一

折光仪测出析出液体的折光系数,将此折光系数与标定曲线进行对比即可确定所接泡沫样本的混合比,
其结果应符合4.4.4.1.6的规定。

5.4.4.2 泡沫比例混合器试验

5.4.4.2.1 标志牌检查

目测检查泡沫比例混合器外壳的永久性标志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1的要求。

5.4.4.2.2 液流方向检查

目测检查泡沫比例混合器外壳的液流方向,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2的要求。

5.4.4.2.3 主要性能指标试验

将泡沫比例混合器按正常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管路上,进口管路直管段长度不小于泡沫比例混合

器进口直径的10倍,出口管路直管段长度不小于泡沫比例混合器出口直径的5倍,压力表精度不低于

1.6级。以标准混合比数值为中间值,用量筒至少配备3种混合比的泡沫混合液标准样,将其各自搅拌

均匀后,采用析光仪、导电仪或其他有效的仪器读取数值。调节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进口压力及流量达到

规定值,稳定后将喷出的泡沫混合液取样。在析光仪、导电仪或其他有效的仪器上读取数值并与泡沫混

合液标准样对照,求得混合比。试验分别在最小、中间、最大进口压力下以及最小流量值、中间流量值、
最大流量值条件下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3的要求。

5.4.4.2.4 静水压密封、强度试验

5.4.4.2.4.1 将泡沫比例混合器进、出口封闭并注满水,排除残余空气。用试压泵缓慢加压至规定试验

压力,保持3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4.1的要求。

5.4.4.2.4.2 将泡沫比例混合器进、出口封闭并注满水,排除残余空气。用试压泵缓慢加压至规定试验

压力,保持3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4.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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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2.5 负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试验

5.4.4.2.5.1 将负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进口与真空泵相连接,封闭其他开口。开启真空泵抽真空至

85kPa,关闭真空泵,测定1min内真空度下降值,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5.1的要求。

5.4.4.2.5.2 负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压差试验分别在最小、最大进口压力下以及最小流量值、最大流量

值条件下进行。调节负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的进口压力及流量达到规定值,稳定后读取负压式泡沫比

例混合器进口压力与出口压力值,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5.2的要求。

5.4.4.2.6 正压式泡沫比例混合器试验

5.4.4.2.6.1 查阅泡沫车选用供泡沫液泵的资料,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6.1的要求。

5.4.4.2.6.2 对供泡沫液泵的动力源和驱动装置进行检查,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6.2的要求。

5.4.4.2.6.3 查阅企业供泡沫液泵与比例混合系统的资料,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6.3的要求。

5.4.4.2.6.4 向供泡沫液泵缓慢加压至泄压阀开启,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2.6.4的要求。

5.4.4.2.6.5 当供泡沫液泵运行时,将泡沫液罐内液位降低至供泡沫液泵自动停机,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4.4.4.2.6.5的要求。

5.4.4.3 消防炮试验

5.4.4.3.1 泡沫炮或泡沫/水两用炮喷射性能试验方法如下:

a) 泡沫射程测定,泡沫射程的测定应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试验时在炮的进水口处装一压力表,
压力表精度不低于1.6级。消防炮的仰角为30°±1°,顺风向喷射,风速小于2m/s,试验时当

消防炮进水口压力达到额定工作压力并稳定后,用秒表测定不少于10s时间连续洒落泡沫的

最远点为射程最远点,以消防炮出口铅锤线与地面交点为原点,最远点至原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即为泡沫的射程。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3.1的要求。

b) 发泡倍数测定,泡沫挡板采用轻质耐腐蚀金属材料制作,挡板的结构和尺寸见图1。泡沫接筒

用轻质耐水材料制作,接筒底部装有玻璃开关和玻璃管。接筒结构和尺寸见图2。
试验时调整好泡沫比例混合器的比例,消防炮先向其他方向喷射,待达到额定工作压力并稳定

后再转向泡沫挡板,用泡沫接筒接从挡板上流下的泡沫直至泡沫充满接筒并开始记时,用刮片

刮去顶部多余的泡沫,擦净外表面,在电子秤上称出盛满泡沫的接筒重量,用式(1)计算发泡倍

数,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3.1的要求。

N =
Ve

We'-We
ρ ………………………………(1)

    式中:

  N ———发泡倍数;

  Ve ———泡沫接受器的容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3);

  We'———泡沫接受器装满泡沫时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We ———泡沫接受器质量,单位为克(g);

  ρ ———混合液的密度,取1.0g/cm3。

c) 25%析液时间的测定,将量杯放在衡器(精确到1g)上去皮。将盛有泡沫的泡沫接筒放在支架

上,打开底部开关使析出液体流入量杯内,当量杯内的泡沫混合液量等于Wf时,停止记时,计
时器显示的时间就是泡沫25%析液时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3.1的要求。按式(2)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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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We'-We)÷4 …………………………(2)

    式中:

  Wf———25%析液质量,单位为克(g);

  We'和We 意义与式(1)相同。
单位为毫米

图1 挡板的结构和尺寸

单位为毫米

图2 接筒结构和尺寸

d) 温度修正,对泡沫灭火剂应进行温度修正如下:
———发泡倍数:当混合液温度大于20℃,不作修正;当混合液温度小于20℃时,温度每降低

1.7℃,发泡倍数应增加0.1;
———析液时间:当混合液温度大于20℃,温度每升高1.7℃,析液时间增加0.1min;当混合液温度

小于20℃,温度每降低1.7℃,析液时间减少0.1min。

5.4.4.3.2 用角度仪测量车载炮的俯仰角和回转角,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3.2的要求。

5.4.4.3.3 目测检查车顶炮进水管路,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3.3的要求。

5.4.4.3.4 检查车顶炮的锁紧机构和支撑机构,车前炮的锁紧机构,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4.3.4的

要求。

5.4.4.3.5 消防炮采用无线遥控时,检查泡沫车其他控制系统和通讯系统,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4.4.3.5的要求。

5.4.5 泡沫车最大真空度及密封性试验

将泡沫车配备的规定长度的吸水管,一端封闭,另一端接在消防泵的一个进水口上,封闭其余进水

口,泵和吸水管路中不应有水存留。启动引水装置至最大真空度,待稳定后记下该值,然后关闭引水装

置,测量1min内真空度的下降值。当试验条件不是标准环境条件时,应按GB6245—2006中10.4.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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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修正。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5的要求。

5.4.6 引水时间、最大吸深时泵的性能试验

5.4.6.1 泡沫车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将泡沫车配备的吸水管,一端接消防泵的进水口,另一端接滤

水器,投入水池或其他水源中,当大气压力为101kPa,水温20℃时消防泵叶轮回转中心距水面7m高

(滤水器应完全沉没在水中)。启动引水装置,测定自引水装置开始工作,到消防泵出口压力表显示压力

的时间。
试验后,放尽消防泵及吸水管中的余水,再重复进行两次单个吸水口引水时间试验。当试验条件不

是标准环境条件时,应按 GB6245—2006中10.4.1的规定进行修正。判断三次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4.6.1的要求。

5.4.6.2 按照5.4.6.1的试验方法测定单个吸水口最大吸深时泵的性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6.2
的要求。

5.4.7 泡沫车连续运转试验

5.4.7.1 进行连续运转试验时的工况分配如下:
———装有低压泵的泡沫车,应在额定工况下连续工作3h,继续在流量为额定值的70%、出口压力

不小于额定值130%的条件下连续工作3h;
———装有中低压泵的泡沫车,应在低压额定工况下连续运转3h,继续在中压额定工况下连续运转

3h;
———装有高低压泵的泡沫车,应在低压额定工况下连续运转3h,继续在高压额定工况下连续运转

3h;
———装有中压泵或高压泵的泡沫车,应在其额定工况下连续工作6h。

5.4.7.2 泡沫车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在3m吸深下,将连接好滤水器的吸水管接在消防泵进口并

放入水中,启动发动机并接合消防泵,分别按5.4.7.1规定的工况和时间运转。当试验条件不是标准环

境条件时,应按GB6245—2006中10.4.1的规定进行修正。

5.4.7.3 待泡沫车运转稳定后开始计时,每隔15min测量一次下述规定的各参数并检查发动机、取力

器有无异响、过度振动、漏水、漏油、漏气等异常现象,做好记录。试验过程不应间断,并保持泵的出口压

力和流量不低于规定值。试验中可随时调节发动机辅助冷却器:
———消防泵的进口压力;
———消防泵的出口压力;
———消防泵的流量;
———消防泵的转速;
———发动机的出水温度;
———取力器的润滑油温度;
———取力器的输出轴轴承座温度。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7的要求。

5.4.8 泡沫车超负荷运转试验

泡沫车停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启动消防泵,调节泵出口压力为规定值的1.1倍,流量满足额定

值,待运转稳定后开始计时,10min后停止运转,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4.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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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仪器、仪表的要求检查

5.5.1 按照GB7956.1—2014中6.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5.1的要求。

5.5.2 检查泡沫车显示负压的仪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5.2的要求。

5.6 器材摆放、固定和配备检查

5.6.1 按照 GB7956.1—2014中6.10、6.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1的

要求。

5.6.2 目测检查随车器材的种类、数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2的要求。

5.7 警报灯具试验

按照GB7956.1—2014中6.7.28~6.7.3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7的

要求。

5.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检查

5.8.1 查阅随车交付的相关文件,文件内容是否清晰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8.1的要求。

5.8.2 目测检查随车配置的专用工具、密封件和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8.2~4.8.3
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出厂试验

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表5中出厂检验的内容,其结果应符合GB7956.1—2014和本部分的规定。

6.1.2 型式试验

6.1.2.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新产品试制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批量生产后,主要结构部件设计及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应抽样进行相应项目的试验;
———产品停产两年后,恢复生产;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整改后;
———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要求。

6.1.2.2 检验项目应包括表5中型式检验的内容。

6.2 判定规则

表5第1项中5.1.4、5.1.5、5.1.6、第3项、第5项中5.5.7、第8项、第13项、第16项、第17项、第18
项中4.4.2、第22项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其余项目有一项未达到本部分要求时,允许对

不合格项进行返工,经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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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泡沫车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对应的章条号

判定依据

对应的章条号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1 整车性能

可靠性行驶性能 6.1.1 5.1.1 √ —

动力性能 6.1.2 5.1.2 √ —

通过性能 6.1.3 5.1.3 √ —

制动性能 6.1.4 5.1.4 √ √

轴荷和质量参数 6.1.5 5.1.5 √ √

安全性 6.1.6 5.1.6 √ √

可维修性 6.1.7 5.1.7 √ —

防雨密封性 6.1.8 5.1.8 √ √

2 整车标志和标识 6.2 5.2 √ —

3 底盘的一般要求 6.3 5.3 √ √(仅做5.3.4)

4 底盘的改制要求 6.4 5.4 √ —

5 驾驶室和乘员室改制技术要求 6.5 5.5 √ √(仅做5.5.7)

6 仪表与操作系统 6.6 5.6 √ √(仅做5.6.1,5.6.4)

7 电气系统和警报装置 6.7 5.7 √
√(仅做5.7.7,5.7.24,

5.7.28,5.7.34)

8 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 6.8 5.8 √ —

9

非通信指挥

消防车的通信

区域及设施要求

位置 6.9.1 5.9.1 √ —

通信区域的噪声 6.9.2 5.9.2 √ —

通信区域照明 6.9.3 5.9.3 √ √

工作台 6.9.4 5.9.4 √ —

通信区域座椅 6.9.5 5.9.5 √ —

设施的储存 6.9.6 5.9.6 √ —

通信设备 6.9.7 5.9.7 √ —

计算机和设备的安装 6.9.8 5.9.8 √ √

显示设备及安装 6.9.9 5.9.9 √ —

10 车身、器材箱

基本要求 6.10.1 5.10.1 √ √(仅做5.10.1.1)

器材箱 6.10.2 5.10.2 √ √(仅做5.10.2.4,5.10.2.5)

器材箱门 6.10.3 5.10.3 √ —

11 设备、器材的固定 6.11 5.11 √ √(仅做5.11.5)

12 爬梯 6.12 5.12 √ —

13 制动垫块 6.13 5.13 √ —

14 附加储气瓶检查 6.14 5.14 √ √

15 随车文件 6.15 5.15 √ √

16 外观质量 6.16 5.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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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对应的章条号

判定依据

对应的章条号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17 整车要求
一般要求 5.2.1 4.2.1 √ —

操作说明和标识 5.2.2 4.2.2 √ √

18 底盘改制要求 5.3 4.3 √ —

19 消防水力系统

消防泵 5.4.1 4.4.1 √ √(除4.4.1.3)

消防管路 5.4.2 4.4.2 √

√(仅做4.4.2.1,4.4.2.2.3,

4.4.2.2.4,4.4.2.2.6,

4.4.2.3.2,4.4.2.3.3,

4.4.2.3.5,4.4.2.3.6,

4.4.2.3.7,4.4.2.3.8,

4.4.2.4.4,4.4.2.5.1)

水罐和泡沫液罐 5.4.3 4.4.3 √
√(仅做4.4.3.1.4,

4.4.3.1.7,4.4.3.2)

车用泡沫系统 5.4.4 4.4.4 √

√(仅做4.4.4.1.2,4.4.4.1.3,

4.4.4.1.5,4.4.4.2.1,

4.4.4.2.2,4.4.4.3.1,

4.4.4.3.2,4.4.4.3.3,

4.4.4.3.5)

泡沫车最大真空度及

密封性
5.4.5 4.4.5 √ √

引水时间、最大吸深

时泵的性能要求
5.4.6 4.4.6 √ √

泡沫车连续运转

要求
5.4.7 4.4.7 √ —

泡沫车超负荷运转

要求
5.4.8 4.4.8 √ —

20 仪器、仪表 5.5 4.5 √ √ (仅做4.5.2)

21
器材摆放、

固定和配备

器材的摆放和

固定的一般要求
5.6.1 4.6.1 √ √

器材配备 5.6.2 4.6.2 √ √

22 警报灯具 5.7 4.7 √ √

23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5.8 4.8 √ √

  注:表中序号1~16对应GB7956.1—2014,序号17~23对应本部分。“√”表示进行该项试验;“—”表示不进行

该项试验。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泡沫车的标志应符合GB7956.1—2014中5.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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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包装

7.2.1 泡沫车出厂采用裸装,所有车门、工具箱均应关闭锁紧。

7.2.2 随车文件用防潮材料包装。

7.2.3 外露镀铬件应涂防锈油,车外照明灯、警灯应用塑料薄膜包扎。

7.2.4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发动机不得有余水,燃料箱不得有余油,蓄电池应断开正负极接头。

7.3 运输

7.3.1 采用行驶运输时,应遵守使用说明书相关新车行驶的规定。

7.3.2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应执行铁(水)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7.4 贮存

泡沫车需长期贮存时,应将燃油和水放尽,切断电路,停放在防雨、防潮、防晒、无腐蚀气体侵害及通

风良好的场所,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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